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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

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后，基于本人的

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题，现发表专项说

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东风富奥泵业少数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结果

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在

合资公司东风富奥泵业有限公司的股比不变，不会对合资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

不会对未来合作前景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鑫安保险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放弃鑫安保险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宜经公司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结果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放弃鑫安保险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事宜暨关联交易事

项有利于鑫安保险开拓市场，提高盈利能力，不会导致公司持有鑫安保险股权比

例发生变化，不会导致本公司与鑫安保险的关联关系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资产、

负债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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